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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與歷史(2)【04/16/2006】 
 

基督徒的歷史觀：聖經的歷史觀，神在掌管歷史。主禱文(馬太 6:9-10)說明了基督徒歷史觀﹕歷

史的終點站是神的國，神國在歷史中是奮鬥的狀態(因祂的旨意必會遭反對)，神國子民的責任(為神國的

實現代禱及努力)。 

但以理書 4:34-35「祂的權柄是永有的、祂的國存到萬代。世上所有的居民、都算為虛無、在天上的萬

軍、和世上的居民中、祂都憑自己的意旨行事．無人能攔住他手、或問祂說、你作甚麼呢？」 
以賽亞書 45:7「我造光、又造暗．我施平安、又降災禍．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。」 

• 創造論 

1. 宇宙不是永恆存在的，乃是神所造的，受造的自然界更是神為人預備的。 

2. 人不是因機遇而生的(進化論)，乃是神所有的創造中，最特別、最寶貴的受造物。 

3. 惟有掌管歷史的神，才能提供人類一個客觀而統一的歷史觀。 

• 啟示論 

1. 神護理的教義(Providence)，是隨創造論而來的一種教義。神按祂永恆的計劃，引導歷史的發

展，而且有時會以超自然的方式，介入歷史，使祂的旨意得以成全。 

2. 神永恆的計劃(神國的實現)，歷史的演變，是朝神的旨意發展。然而神的旨意與人意志間的相

對關係，是平行存在。所以歷史中可看到人對神的順服或反叛密切相關。 

3. 歷史不是按照緊湊的時間表，或是按一些定律(如自然主意所言)發展。神所定的歷史走向，其

目的是在祂子民身上，栽培出聖潔的品格和行為來。 

• 啟示論 
1. 神的啟示使我們知道，世界是神造的，並且歷史是按祂的旨意和引導進行。 
2. 客觀性啟示是指，創造，墮落，基督的救贖，建立教會，基督再來。主觀性啟示是指，讀經

禱告時神對我們說話，藉信靠順服基督，得以明白和配合神的歷史的走向。 
• 救贖論 

1. 救贖論給我們看到人的罪，和神在基督裏為拯救罪人。祂藉著耶穌基督所完成的工作，十字

架上的死和死裡復活，來救贖人類。 
2. 蒙神救贖的人，已被付予傳揚基督救贖的福音的責任(林前 9:16-17; 林後 5:19-20)。 

• 審判論 
1. 歷史終了時，有神的審判，基督徒面臨獎賞的審判，非基督徒則是死亡的審判。 
2. 歷史的意義並不只是等到歷史終了之後，才看得出來。歷史的意義其實是建立在每一刻所作

的選擇上。 
 

耶穌是歷史的中心：離開基督，人就無法了解歷史的意義，也無法正確評估歷史。基督的道成肉身、

釘十架、復活，解決人三大問題。 

• 基督道成肉身(神變成人)，使人正確地認識神。否認基督是真神，等於否認祂的救贖。 

•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是神對罪的公義審判的死，也是代贖性的死，使我們罪得赦免。 

• 基督從死裡復活，使信徒有新生命，並帶著能力勝過罪。 
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
• 一對基督徒夫妻，他們的孩子正開始進入青少年時期。最近孩子與父母在言語上鬧矛盾時，發現

孩子講話的神情態度，簡直是自己或是配偶的再版，厭惡/生氣得不可言語！「基督並祂釘十字

架」的道理，如何運用在這種情況？ 

 


